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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

（

证券简称

：

*ST

三鑫

，

证券代码

：

002163

）

2014

年

10

月

13

日

、

10

月

14

日

、

10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12%

以上

，

根据深交所

《

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情

形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情况的说明

1

、

经自查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经向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实

，

近期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

3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4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情况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

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江继忠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旭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吴

旭峰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

，

９０８

，

２０１

，

７７０．３６ １

，

８９４

，

８５５

，

５５４．２９ ０．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４９１

，

９２３

，

４９８．１８ １

，

４８２

，

６９６

，

７０５．７５ ０．６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５２

，

５３３

，

３０３．７８ １１．１３％ １

，

１９０

，

９９６

，

６４７．６７ ４．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

，

７１６

，

５４８．１３ －１１．５６％ １０３

，

８２９

，

３６５．４３ －１３．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５

，

６１１

，

０７４．７０ －１３．６５％ ９７

，

５８０

，

７２３．０７ －１０．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７７

，

１１１

，

９３７．０８ －１４．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７．６９％ ０．３２ －１３．５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７．６９％ ０．３２ －１３．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８％ －０．６０％ ７．１１％ －１．５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４

，

８６８．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

，

１３２

，

４６８．０３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６３

，

９２２．３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３０

，

３８７．４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６７

，

２２８．６４

合计

６

，

２４８

，

６４２．３６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

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４

，

５２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山永佳

（

集团

）

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３０％ ９２

，

１９７

，

６９５ ０

美佳粉末涂料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５３％ １４

，

７４８

，

５５２ ０

永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５４％ １１

，

５３７

，

８０５ ０

大永真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３８％ １０

，

９９７

，

１７３ 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其他

３．０３％ ９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

安价值增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８％ ４

，

８２１

，

４４７ 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８０％ ２

，

５９９

，

９６９ ０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鄄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境外法人

０．７３％ ２

，

３７９

，

３３２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摩根士

丹利华鑫领先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６８％ ２

，

２２１

，

３９５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

华富裕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９％ １

，

９２２

，

３９９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山永佳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９２

，

１９７

，

６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

，

１９７

，

６９５

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

１４

，

７４８

，

５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７４８

，

５５２

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７

，

８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５３７

，

８０５

大永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９９７

，

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９９７

，

１７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９

，

８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８７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２１

，

４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２１

，

４４７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９９

，

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９９

，

９６９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２

，

３７９

，

３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７９

，

３３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

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

，

２２１

，

３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２１

，

３９５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２２

，

３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２２

，

３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和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

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

公司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

４２．５７％

，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的材料款和基建

设备款增加所致

；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９９．３０％

，

主要系支付关税及进口增值税款所致

；

其

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９８．５８％

，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委托理财

１

亿元所致

；

在建工程较年初

增长

４１．１１％

，

主要系本期内继续加大基建和设备投入所致

。

本报告期末

，

公司短期借款减少系报告期内归还所致

；

预收账款较年初增长

４２．５１％

，

主

要系报告期内预收的废品废料销售款所致

；

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

３１１．３７％

，

主要系报告期内

子公司永新包装产生大量留抵进项增值税所致

；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长

６６６．６７％

，

主要系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递延所致

。

本报告期内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５９％

，

主要系存款息收入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支

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３．８２％

，

主要系本期内支付质量赔款确认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黄山

永佳

（

集团

）

有

限公司

“

对于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或已经进行生

产开发的产品

、

经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

、

新

技术

，

本公司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生产

、

开发任何对

黄山永新生产的产品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产品

，

亦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

、

参与投资与黄山永新

业务

、

新产品

、

新技术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

业

、

业务

、

新产品

、

新技术

。

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

地位损害黄山永新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

并将

促使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

５０％

股权以上或相对

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

长期

严格履

行

实际控制人黄

山市华科投资

有限公司

“

对于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或已经进行生

产开发的产品

、

经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

、

新

技术

，

本公司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生产

、

开发任何对

黄山永新生产的产品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产品

，

亦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

、

参与投资与黄山永新

业务

、

新产品

、

新技术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

业

、

业务

、

新产品

、

新技术

。

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

地位损害黄山永新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

并将

促使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

５０％

股权以上或相对

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

长期

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０．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１４

，

１０１．５４

至

１７

，

６２６．９２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７

，

６２６．９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积极进行市场开发和业务拓展

，

尽管营业收入出现小幅增长

，

但毛利率水

平未明显回升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江继忠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14�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2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江继忠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

报告及其摘要

》。

报告正文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上

，

报告全文见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加对永新股份

（

黄山

）

包装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永新包装的财务资助总额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

资助期

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每个月以实际资助金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收取资金占用

费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对永新包装提供财务资助累计总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三

、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陆续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等七项具体

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予以变更

。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4� � � �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3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传真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

参会监事

５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５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江文斌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１

、

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

告及其摘要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

、

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

经审核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特此公告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4� � �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5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具体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

变更原因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

，

财政部陆续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共七

项具体会计准则

。

财政部要求

，

上述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

行

。

２

、

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

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３

、

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

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３８

项具体准则中

，

剔除本次被替换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号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颁布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号新会计准则

。

４

、

变更日期

：

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

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未来本公司对

持有的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

、

重大影响

，

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

作为按成

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

响

。

２

、

职工薪酬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８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

进行相应披露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

响

。

３

、

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７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对利润表中其

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

，

划分为两类

：（

１

）

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２

）

在满足特定条

件的情况下

，

后续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公司已按此准则进行列报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

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４

、

合并范围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司管理层

在确定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具有控制权时

，

必须且合理运用重大判断

。

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均满足该修订后准则所规定的控制权判断标准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５

、

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６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修订与公允价

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

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

响

。

６

、

合营安排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

，

并执行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７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知

》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

）

的规定和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

》。

公司比较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准则施行日之前的信息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

。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三

、

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依据财政部新发布的七项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五

、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２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2014年 10月 16日 星期四

B2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666�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4-56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

、

4

月

17

日

、

5

月

16

日

、

6

月

16

日

、

7

月

16

日

、

8

月

15

日及

9

月

15

日对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拟对本公司全部已发行

H

股提出全

面收购要约的事项及进展情况进行了公告

，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刊载于巨潮咨询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编号为

2014-28

号

、

2014-34

号

、

2014-37

号

、

2014-43

号

、

2014-47

、

2014-52

及

2014-54

号公告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本公司从中国恒天获悉

，

中国恒天有关本次要约收购事项

的可行性讨论正在继续

，

尚未就本次要约收购事项形成或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

本次要约收购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公司将及时

披露与本次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

。

本提示性公告系根据香港证监会

《

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

第

3.7

条做出

。

根据

该第

3.7

条

，

本公司将于必要时及按月披露有关本次要约收购事项的任何进一步

发展

，

直至本公司根据

《

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

公布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或决定不

进行要约为止

。

特此公告

。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5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0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变更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近日收到

《

中国银监会关于交通银行刘长顺任职资格的批复

》（

银监复

〔

2014

〕

686

号

）。

中国银监会已核准刘长顺先生交通银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

刘

长顺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司

2014

年

6

月

1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

sse.com.cn

）

的

《

交通银行关于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

根据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

关于选举刘长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刘长顺先生接替杜悦妹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

事

。

杜悦妹女士在交通银行董事会任职期间

，

恪尽职守

、

勤勉敬业

，

以丰富的专业

经验和卓越的决策能力

，

为本公司经营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

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

谢

。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 �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2014-032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１１

万元 约

－１７８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３

元 约

－０．０６４

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２

万元 约

－２５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０

元 约

－０．００９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少

，

产品毛利率低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

，

实际财务数据将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 �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14-60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

约

９５０

万元 亏损

：

２

，

６７５．６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５

元 亏损

：

０．１５

元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

约

４６０

万元 亏损

：

２

，

６１６．８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２６

元 亏损

：

０．１５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

２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15日

股票简称:皖通科技 股票代码:002331� � � � �公告编号:2014-04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

，

０１７

，

０６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２２７９％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由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和

１０

月

１９

日是非交易日

，

所以上市流通日顺延至

１０

月

２０

日

）。

一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及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４１

号文

《

关于核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

》

核准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皖通科技

”）

向烟台华东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烟台华东

”）

发行

１２

，

５１０

，

６６８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公

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确认手续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本次新增股份

１２

，

５１０

，

６６８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完成

后

，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３３

，

９１０

，

３８８

股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３３

，

９１０

，

３８８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

（

含税

），

同时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１４

，

２５６

，

６２０

股

，

烟台华东

持有的股份增加至

２０

，

０１７

，

０６９

股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７５

号文

《

关于核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公司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５

名机

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９

，

０２６

，

０５８

股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确认手续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次新

增股份

２９

，

０２６

，

０５８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４３

，

２８２

，

６７８

股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公司原股东烟台华东承诺

：

自皖通科技向烟台华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皖通科技股份

，

也不由皖通科技收购该部分股份

。

烟台华东的

３０

名自然人股东关于其持有烟台华东股份的锁定承诺

：

自皖通科技向烟台华东

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烟台华东股权

，

也

不由烟台华东收购该部分股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烟台华东依法注销

，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由其

３０

名自然人股东按照所占

烟台华东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

，

该等股东严格遵守烟台华东作为公司的股东在非公开发行股份

时所作承诺

，

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

人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７

），

具体承诺如下

：

公司

３０

名自然人股东

（

王志洁

、

程庆威

、

刘钟禹

、

王夕众

、

刘永义

、

王浩

、

彭山林

、

王广君

、

范广

涛

、

刘培琳

、

马术宏

、

张安波

、

王立春

、

侯燕

、

李大林

、

于明顺

、

曲华

、

曲光辉

、

张堃

、

陈志敏

、

刘炼钢

、

栾成鹰

、

初雅萍

、

孙东升

、

刘桂滨

、

郭斌

、

王俊卿

、

胡向平

、

许栋涛

、

刘峰

）

承诺

：

自公司向烟台华东非

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王志洁先生作为公司的董事

、

副董事长承诺

：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半年后的十

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４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

公司也未发生

对其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

三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

，

０１７

，

０６９

股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０

人

；

４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备注

１

王志洁

１

，

６３１

，

１６４ １

，

６３１

，

１６４ ０．６７０５％

董事

、

副董事长

２

王夕众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０．５０２９％

３

程庆威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０．５０２９％

４

刘永义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０．５０２９％

５

刘钟禹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１

，

２２３

，

３７５ ０．５０２９％

６

王 浩

１

，

０３０

，

８６１ １

，

０３０

，

８６１ ０．４２３７％

７

张安波

８１５

，

５８２ ８１５

，

５８２ ０．３３５２％

８

马术宏

８１５

，

５８２ ８１５

，

５８２ ０．３３５２％

９

王广君

８１５

，

５８２ ８１５

，

５８２ ０．３３５２％

１０

彭山林

８１５

，

５８２ ８１５

，

５８２ ０．３３５２％

１１

刘培琳

８１５

，

５８２ ８１５

，

５８２ ０．３３５２％

１２

范广涛

８１５

，

５８２ ８１５

，

５８２ ０．３３５２％

１３

王立春

６８７

，

２６４ ６８７

，

２６４ ０．２８２５％

１４

李大林

６２９

，

７８９ ６２９

，

７８９ ０．２５８９％

１５

侯 燕

６２９

，

７８９ ６２９

，

７８９ ０．２５８９％

１６

于明顺

６２９

，

７８９ ６２９

，

７８９ ０．２５８９％

１７

曲 华

６２９

，

７８９ ６２９

，

７８９ ０．２５８９％

１８

张 堃

４０７

，

７９３ ４０７

，

７９３ ０．１６７６％

１９

陈志敏

４０７

，

７９３ ４０７

，

７９３ ０．１６７６％

２０

刘炼钢

４０７

，

７９３ ４０７

，

７９３ ０．１６７６％

２１

曲光辉

４０７

，

７９３ ４０７

，

７９３ ０．１６７６％

２２

刘桂滨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３

王俊卿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４

郭 斌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５

孙东升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６

初雅萍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７

栾成鹰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８

胡向平

３１４

，

８９５ ３１４

，

８９５ ０．１２９４％

２９

许栋涛

２９６

，

９１６ ２９６

，

９１６ ０．１２２０％

３０

刘 峰

２２９

，

２７９ ２２９

，

２７９ ０．０９４２％

合计

２０

，

０１７

，

０６９ ２０

，

０１７

，

０６９ ８．２２７９％

说明

：

上述股东在股份锁定期间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

四

、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持有皖通科技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格

履行相关承诺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皖通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皖通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２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３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5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 � �股票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4-临 07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 �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收到两笔政府补助资金

，

合计

5109

万元

，

现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收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财务局

"

师财建

【

2014

】

69

号

"

文件

《

关于下达

2014

年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

》，

根据该文件

，

拨付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

造补助资金

4919

万元

，

其中

：

红山嘴二级水电站

1048

万元

，

红山嘴三级水电站

1971

万元

，

红山嘴四级水电站

950

万元

，

红山嘴五级水电站

950

万元

，

专项用于农村水电

增效扩容改造项目的更新改造机电设备

、

金属结构

、

送出工程等相关支出

。

按照文件

通知

，

公司收到资金后

，

列入

"

递延收益

"

科目

，

并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

，

分次计

入

"

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

科目核算

。

该资金收到后

，

会及时将资金拨付红山嘴电厂

增资扩容建设项目管理处

，

以便项目尽快实施

。

二

、

公司收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财务局

"

师财建

【

2014

】

74

号

"

文件

《

关于下达

2014

年中央环境保护资金的通知

》。

根据该文件

，

拨付给本公司热电厂

2*50MW

锅炉低碳

及烟气脱硝技改项目

2014

年中央环境保护资金

190

万元

，

按照文件通知

，

公司收到

资金后

，

列入

"

递延收益

"

科目

，

并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

，

分次计入

"

营业外收

入

-

政府补助

"

科目核算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300398� � �证券简称：飞凯材料 公告编号：2014-003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证券代码

：

300398

，

证券简称

：

飞

凯材料

）

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

（

2014

年

10

月

14

日

、

10

月

15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一

、

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董事会已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近期公司股票交易发生异常波动问题进行了核实

，

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

3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二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三

、

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

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

炒新

"

，

应当审慎决策

、

理性投资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

险因素

：

1

、

技术失密的风险

发行人拥有行业内领先的低聚物树脂合成技术及配方技术

，

上述技术是发行人保持生产技术及

市场地位领先并与国内外竞争对手竞争的关键

。

为此

，

发行人制订了严格完善的技术保密制度

，

推行先进的人才管理理念和薪酬激励制度

，

营造

和谐的企业文化

，

迄今为止

，

未出现技术失密事件

。

尽管如此

，

仍不能排除未来发生部分技术或配方

失密的风险

，

从而对发行人的市场竞争地位带来不利影响

。

2

、

市场竞争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近几年公司产品保持了较高的毛利率

，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综合毛利率分

别为

42.07%

、

41.80%

、

43.80%

和

43.72%

，

不排除未来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

3

、

光纤光缆通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本公司核心产品紫外固化光纤光缆涂覆材料主要面向光纤光缆生产企业

。

近

10

年来中国光纤

光缆市场增长迅速

，

需求量从

2002

年的

1,000

万芯公里增长至

2012

年的

1.23

亿芯公里左右

，

年均

复合增长率约为

28.53%

。

光纤光缆市场的持续增长带动了公司业绩迅速增长

，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从

2011

年的

20,367.08

万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32,323.06

万元

，

增加了

58.70%

，

同期净利润从

4,245.39

万

元增长至

6,543.69

万元

，

增加了

54.14%

。

未来几年在

3G

、

4G

网络建设

、

光纤到户

、

农村信息化市场启

动等因素的持续刺激下

，

预计通信市场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

但若光纤光缆通信市场发生不

可预见的突变

，

将会影响到公司核心产品紫外固化光纤光缆涂覆材料的销售

，

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

造成一定的影响

。

4

、

核心产品收入增长受到国内市场容量限制的风险

公司的核心产品为紫外固化光纤涂料

，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分别为

：

18,146.82

万元

、

23,113.19

万

元

、

27,859.90

万元和

15,447.58

万元

，

占同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89.10%

、

88.41%

、

86.19%

和

88.66%

。

虽然发行人其他材料的销售收入比重上升

，

但紫外固化光纤涂料的销售收入占比仍然较

高

。

由于发行人紫外固化光纤涂料

2010

年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

，

国内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有限

，

如发行人不能有效开拓海外市场

，

迅速提高紫外固化光纤涂料海外市场占有率

，

发行人紫外

固化光纤涂料的营业收入增长将受到国内光纤涂料市场容量的限制

，

进而对发行人营业收入的增长

带来不利影响

。

5

、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的构成中

，

原材料成本占比较大

，

2011

年至

2014

年

1-6

月原材料成本占营

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84.36%

、

83.88%

、

82.06%

和

81.83%

，

主要原材料为丙烯酸树脂

、

丙烯酸

、

聚醚等

石化下游产品

，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

，

原材料价格整体上出现了一定幅度下降

。

未来随着经济

重新进入扩张期

，

本公司将可能面临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而影响盈利的情况

。

6

、

技术进步与产品开发风险

在发行人所处的紫外固化材料行业里

，

能否紧跟下游行业的发展保持技术领先性

，

是保持企业

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

由于紫外固化材料工艺及技术更新迅速

，

如果公司不注重技术的研究和

新产品的开发

，

将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

。

同时

，

紫外固化材料新产品开发周期较长

，

从新产品的

立项

、

开发

、

小试

、

扩试

、

打样到量产需要较长时间

，

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

存在新产品开发不成功的风

险

。

7

、

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紫外固化材料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

，

公司发展需要大量具有专业背景

、

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

，

核心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是公司长期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保障

。

因此

，

若出现核心技术

人员大规模流失

，

将对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

维持竞争优势以及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

8

、

新产品

、

新领域所面临的市场开拓风险

发行人开始逐步渗入其他紫外固化材料等新材料应用领域

，

主要包括紫外固化塑胶涂料

、

光刻

胶及其他紫外固化材料

，

其中紫外固化塑胶涂料以及紫外固化光刻胶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产品

。

上述新产品广泛应用于印刷电路板

、

电子信息

、

汽车和日化等与国民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各行

各业

，

如果发行人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跟不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或不能及时针对下游新兴应用领域做

好市场开拓

，

发行人将面临新产品

、

新领域的市场开拓风险

。

9

、

固定资产规模扩大

、

折旧费用增加导致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

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为

10,790.56

万元

，

在全部达产后年新增固定资

产折旧

938.06

万元

。

如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投产并实现预定收益

，

新增折旧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将

被消化

。

但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很快产生效益以弥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折旧

，

将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公司净利润

、

净资产收益率

，

公司将面临固定资产折旧额增加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风

险

。

10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发行人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为

32.08%

、

28.16%

、

30.28%

和

14.18%

，

盈利能力较强

。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

，

发行人的净

资产预计将比发行前大幅增加

。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在完全达产后才能达到预计的收益水平

，

发行人存在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

11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的技术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紫外固化光刻胶和紫外固化塑胶涂料属于基于公司紫外固化材

料技术延伸的新产品

。

作为国内起步较早的紫外固化材料生产企业

，

公司在紫外固化材料领域积累

了多年的研究开发经验和科研人才资源

，

并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进行了充分的技术储备

。

目前

，

公司生产的紫外固化光刻胶经下游

PCB

厂商测试效果良好

，

并开始批量供货

。

而紫外固化塑胶涂料

已经小批量生产

，

2013

年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

2,000

万元

。

但由于紫外固化材料技术要求较高

，

如若

公司募投项目产品的技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则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

12

、

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根据

2011

年

10

月

20

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上海市财政局

、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

上海市地

方税务局联合批准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编号

：

GR201131001082

号

），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

审

，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延长三年

；

根据发行人主管税务机关

《

企业所得税优惠事先备案结果通知书

》

（

浦税

23

所备

（

2012

）

第

16

号

），

发行人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减按

15%

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

发行人子公司安庆飞凯

2010

年

5

月

28

日经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

安徽省财政厅

、

安徽省国家税

务局

、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证书编号

：

GR201034000036

号

；

根据安徽省

安庆市大观区国家税务局税务认定审批确认表

，

安庆飞凯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根据

2013

年

7

月

12

日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

安徽省财政厅

、

安徽省国

家税务局

、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编号

：

GF201334000011

号

），

公司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延长三年

；

根据发行人主管税务机关

《

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备

案表

》，

安庆飞凯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2013

年度

，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

，

正在履行重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程序

。

公司在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批准前

，

执行

2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

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安庆飞凯不能被持续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不能享受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

发行人经营业绩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

13

、

发行人成长性风险

发行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将面临成长性风险

。

保荐机构出具的

《

发行人成长性专项意见

》

系基于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审慎核查后

，

通过分析发行人的历史成长性和现有发展状

况作出的判断

。

发行人未来的成长受宏观经济

、

行业前景

、

竞争状态

、

行业地位

、

业务模式

、

技术水平

、

自主创新能力

、

产品服务的质量及市场前景

、

营销能力等因素综合影响

。

如果上述因素出现不利变

化

，

将可能导致公司盈利能力出现波动

，

从而公司无法顺利实现预期的成长性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15日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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